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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我县“红军后代贫困学子关爱工程”
（“两红”人员直系后代及孤儿特困生免费就读）

调查摸底工作的通知

各中小学校：

为进一步做好红军后代贫困学子关爱工作，经研究决定，2021

年秋季学期继续实施兴国县“红军后代贫困学子关爱工程”，现就中

小学“两红”人员直系后代及孤儿特困生（以下简称“两红”特困生）

免费就读调查摸底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查摸底对象的范围

1.秋季学期入学就读小学一年级新生中符合资助条件的列入享受

对象，及时按程序申报（见附表 1）。

2.对秋季学期小学二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列为

新增对象，及时按程序申报（见附表 2）。

3.现就读小学三年级下学期升入四年级、现就读小学六年级下学

期升入七年级、现就读中学九年级考入高一年级的符合资助条件的学

生，应调查本年度是否变更城、乡最低保待遇，对已经取消本年度城、

乡最低保待遇的应及时取消享受资助的资格，学生原则上回户籍地中

小学就读，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应按程序申报（见附表 3、附表 4）。

4.已经享受过资助并且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，只需列入附件 6 汇

总即可。

二、工作步骤及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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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调查摸底。6 月 14 日至 18 日，各中小学校对在校就读符合资

助条件的学生进行摸底统计。在摸底统计工作中，各中小学校要切实

按照《方案》工作要求，公平公正的按程序进行认定，严格审核佐证

资料，不得造假、瞒报漏报。

2.申报核实。6 月 21 日至 23 日，各中小学校组织对符合以上三

种条件的学生家长或监护人分别填写《兴国县 2021 年秋季“红军后代

学子关爱工程”小学二年级至高中三年级新增特困生免费就读申报

表》、《兴国县 2021 年秋季“红军后代学子关爱工程”中小学“两红”、

人员直系后代特困生（小学三年级升入四年级、六年级升七年级）免

费集中就读申请表》和《兴国县 2021 年秋季“红军后代学子关爱工程”

中小学特困生（九年级考入高一）免费就读申请表》，对符合条件的

小学四至六年级、初中七至九年级，但又不集中就读的特困生应填报

《兴国县 2021 年秋季“红军后代贫困学子关爱工程”中小学“两红”

人员直系后代及孤儿特困生（小学 4-6 年级、初中 7-9 年级）不集中

就读情况登记表》（见附表 5）。符合以上几种情况的对象需提供有

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，村（居）委会、学校、乡（镇）政府在

调查核实的基础上签署意见，加盖公章，尤其是对申请对象是否符合

相应条件必须严格把关。

3.审查公示。6 月 24 日至 26 日，由学生户籍所在乡（镇）政府、

村（居）委会及学生现就读学校张榜公示三天无异议确定初步名单后，

将申请表和汇总表（见附表 6，汇总表含原资助和新增学生名单）于 6

月 30 日前统一报县教科体局学生资助中心（汇总表电子稿发

送:xgzz7799151@163.com），（对符合条件的小学一年级入学新生，

按申报核实程序于9月10日前上报）联系人:侯倩,联系电话:5303621。

4.确认对象。8 月 10 日至 25 日，县教科体局根据核实资料确认

名单安排学生到相应学校免费就读，发放集中就读入学通知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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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入学安置。8 月 26 日至 9 月 3 日，县教科体局根据核实资料

确认名单安排学生到相应学校免费就读。接收学校办理入学手续，并

与学生家长（监护人）签订协议书，明确各自监护责任等事宜，建立

特困学生管理档案和管理台账。

6.严肃纪律。各学校要按照本通知的工作步骤及要求，深入细致

做好调查摸底工作，认真签署申请表中审核意见。对漏报、错报、弄

虚作假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追究经办人及相关单位负责人的责任。

附表：1.《兴国县 2021 年秋季 “红军后代贫困学子关爱工程”

（小学一年级）免费就读申报表》

2.《兴国县2021年秋季 “红军后代贫困学子关爱工程”

小学二年级至高中三年级新增特困生免费就读申报表》

3.《兴国县 2021 年秋季 “红军后代贫困学子关爱工程”

（小学三年级升入四年级、六年级升七年级）免费集中

就读申请表》

4.《兴国县 2021 年秋季 “红军后代贫困学子关爱工程”

中小学特困生（九年级考入高一）免费就读申请表》

5.《兴国县 2021 年秋季学期“红军后代贫困学子关爱工

程”中小学“两红”人员直系后代及孤儿特困生（小

学 4-6 年级、初中 7-9 年级）不集中就读情况登记表》

6.《兴国县2021年秋季“红军后代贫困学子关爱工程”中小

学“两红”人员直系后代及孤儿特困生免费就读汇总表》

兴国县教育科技体育局

2021 年 6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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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：

兴国县 2021 年秋季“红军后代贫困学子关爱工程”
特困生（小学一年级）免费就读申报表

学生姓名 性别 年龄

学生身份证

号码
是否孤儿

“两红”人

员姓名

与学生关

系

家长联系

电话

本人享受“低保”

情况

家庭详细

住址

申请免

费就读

理由

具体理由阐述如下：

申请人签名： 家长（监护人）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村委会
或居委
会意见 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
（公章）
年 月 日

现就
读学
校意
见 班主任： 负责人：

（公章）
年 月 日

乡（镇）
民政意
见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县领
导小
组评
审意
见 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
（公章）
年 月 日

说明：1.学生家长（监护人）需如实填写本表。申请理由请对照本方案中调查

摸底的对象认定填写，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原件、复印件。

2.本表及证明材料复印件由学校于 9月 10 日交至县教科体局学生资助中心，

联

系电话：530362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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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：

兴国县 2021 年秋季“红军后代学子关爱工程”
（小学二年级至高中三年级）新增特困生免费就读申报表

现就读学校： 下学期就读学校年级：

学生姓名 性别 年龄

学生身份

证号码

监护人

姓名

与本人

关系
联系电话

家庭详细住址

“两红”人员

姓名、与学生

关系

是否孤儿

申请

免费

就读

理由

具体理由阐述如下：

申请人签名： 家长（监护人）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村委
会或
居委
会意
见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现就
读学
校意
见

班主任： 负责人：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乡
（镇）
民政
意见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县领
导小
组评
审意
见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说明：1.学生家长（监护人）需如实填写本表。申请理由请对照本方案中调查

摸底的对象认定填写，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原件、复印件。

2.本表及证明材料复印件由学校于 6月 30 日交至县教科体局学生资助中心，联

系电话：530362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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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：

兴国县 2021 年秋季“红军后代学子关爱工程”
（小学三年级升入四年级、六年级升七年级）免费集中就读申请表

现就读学校： 下学期就读学校年级：

学生姓名 性别 年龄

学生身份证

号码

“两红”人

员姓名

与学生

关系
家长联系电话

本人享受“低保”情况 家庭详细住址

是否孤儿

是否愿意到县

城学校就读(打

√)

A 是（）

B否（）

申请

集中

就读

理由

具体理由阐述如下：

申请人签名： 家长（监护人）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村委
会或
居委
会意
见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现
就
读
学
校
意
见

班主任： 负责人：
（公章）
年 月 日

乡
（镇）
民政
意见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（公章）
年 月 日

县
领
导
小
组
评
审
意
见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（公章）
年 月 日

说明：1、学生家长（监护人）需如实填写本表。申请理由请对照本方案中调查

摸底的对象认定填写，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原件、复印件。

2、本表及证明材料复印件由学校于 6 月 30 日交至县教科体局学生资助中心，

联系电话：530362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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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：

兴国县 2021 年秋季“红军后代学子关爱工程”

（九年级考入高一）免费就读申请表
现就读学校： 下学期就读学校年级：

学生姓名 性别 年龄

学生身份

证号码

监护人

姓名

与本人

关系
联系电话

家庭详细住址

“两红”人员

姓名、与学生

关系

是否孤儿

申请

免费

就读

理由

具体理由阐述如下：

申请人签名： 家长（监护人）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村委
会或
居委
会意
见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现就
读学
校意
见 班主任： 负责人：

（公章）
年 月 日

乡
（镇）
民政
意见 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
（公章）
年 月 日

县领
导小
组评
审意
见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说明：1、学生家长（监护人）需如实填写本表。申请理由请对照本方案中调查

摸底的对象认定填写，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原件、复印件。

2、本表及证明材料复印件由学校于 6 月 30 日交至县教科体局学生资助中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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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5303621。

附表 5：

兴国县“苏区贫困学子关爱工程”
中小学“两红”人员直系后代及孤儿特困生

（小学 4-6 年级、初中 7-9 年级）不集中就读情况登记表

填报单位： 填报人（电话）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类别 学生姓名 性别 年龄

学生身份证

号码

原就读学校
原就读

年级

下学期就

读年级

家庭住址

不集中就读

原因

家长或监护

人签字

学生

本人签字

家长或监

护人电话

现就读学校
意见

班主任： 负责人：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局资助中心
意见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县教育科技
体育局意见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县领导小组
评审意见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、类别填简称填“两红”一类或“两红”二类，“孤儿”填“孤儿”字样。

2、此表上交纸质表，并邮件于6月30日前上报局资助中心（邮箱xgzz7799151@163.com)，

联系电话：5303621

mailto:并邮件上报教育股邮箱jiaoyugu2006@163.com于8月18
mailto:邮箱jiaoyugu2006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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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6：

兴国县 2021 年秋季“红军后代贫困学子关爱工程”中小学“两红”人员
直系后代及孤儿特困生免费就读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时间：

序号 类别 学生姓名 学生身份证号码性别年龄
原就读学

校

下学期 就

读年级

下学期

就读方

式

家庭住址
家长或监

护人姓名

家长或监

护人电话

新增或

原资助
备注

注：1、类别简称填“两红一类”或“两红二类”或孤儿三类字样，分类填写。

2、下学期就读方式：下学期 1-3 年级、高中学生填“免费就读”；下学期 4-9 年级学生填“不集中就读”或“集中就读”字样，分

类填写。

3、此表由县直学校、农村初中以校为单位，农村小学以中心小学为单位填写符合条件的新增、原资助学生名单。于 6月 30 日前上交

纸质表，并将电子稿发至县教科体局学生资助中心邮箱：xgzz7799151@163.com。


